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3 頁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 函
地址：臺南市東區崇德路1號

承辦人：陳皇仁

電話：06-2696678分機202

傳真：06-2899561

電子信箱：cyi0298@thb.gov.tw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嘉監南站字第11102002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附件1-校園駕訓試辦計畫、附件2-機車駕訓班海報、附件3-各廠家機車

優惠方案、附件4-機車駕訓補助懶人包、附件5-場地規格) (附件5-場地規格

_111D2037082-01.pdf、附件4-機車駕訓補助懶人包_111D2037083-01.pdf、附件

3-各廠家機車優惠方案_111D2037084-01.pdf、附件2-機車駕訓班海報

_111D2037085-01.png、附件1-校園駕訓試辦計畫_111D2037086-01.pdf)

主旨：檢送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機車駕駛訓練制度校園駕訓試

辦計畫」1份，敬邀貴校協助推動機車駕駛訓練制度，建

立校園機車駕訓合作平台，至紉公誼，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11年4月27日路監駕字第1110051461

號函辦理。

二、根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統計，110年全國年輕

人(18-24歲)事故件數前十大運具以普通重型機車占比

76.6%最高，其中騎乘機車傷亡人數佔總傷亡人數更高達

85%，屬高風險族群。

三、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提升年輕族群之交通安全，自108年起配

合交通部政策辦理機車駕訓補助計畫，本年度仍透過補助

每人訓練費計1,300元辦理方式（駕訓班收費上下限為

2,800元至3,700元），鼓勵學員參加完善之考前教育訓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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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依交通大學統計，經駕訓學員較無受訓者，違規風險

降低32%、肇事風險降低20%，顯見機車駕訓確有其成效。

四、為提升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參訓意願，111年度配合交通

部政策，與教育部共同媒合有意願參加機車駕訓學員及駕

訓班，透過以交通車或其他方式從校園接送至駕訓班，讓

學生免於來回奔波，增加參訓意願；另為進一步提升本案

辦理成效，並規劃協調駕訓班入校辦理駕訓事宜，對象規

劃如下：

(一)有意願辦理「入校學、術科教學」之學校：

１、校方場地須提供電化教學設備投影機、電腦，學員並

有適當保險（公共意外險），參考駕訓班定型化契

約，應投保意外險，其保額不得少於新台幣100萬

元。

２、本站將派員實地辦理場地會勘，評估是否適合辦理訓

練及考驗，以及保險是否符合契約，若場地可辦理教

學，將協助學校劃設術科場地，並協調駕訓班師資、

教練車至校園辦理學、術科訓練，以行動監理設備至

學校辦理考照。

(二)僅有意願辦理「入校學科教學」之學校：校方場地須提

供電化教學設備投影機、電腦，學員並有適當保險，參

考駕訓班定型化契約，應投保意外險，其保額不得少於

新台幣100萬元，經本站會勘場地妥適後，由駕訓班派講

師至學校辦理學科教學；術科教學、考驗仍以交通車或

其他方式接送至駕訓班辦理。

(三)無意願辦理入校學術科教學但「可配合調查學生參訓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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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學校：校方協助調查有意願參加訓練之學生名

單，由本站媒合有意願學員及駕訓班，維持以交通車或

其他方式從校園接送至駕訓班訓練及考照。

五、本站轄區現有5家駕訓班設置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別，成功

駕訓班（永康區）、大灣駕訓班（永康區）、大台南駕訓

班(仁德區)、長榮駕訓班、中山駕訓班（歸仁區），請貴

校協助調查學生受訓需求並評估有否合適場地及教室提供

訓練，本站將積極媒合駕訓班入校辦理。

六、檢附111年度推動機車駕駛訓練制度計畫補助宣傳海報、機

車製造(經銷)商購車優惠方案、機車駕駛訓練制度補助說

明懶人包、普通重型機車場地規格電子檔各1份，並請協助

公告於網站及公佈欄。

正本：台南市各大專院校、台南市各高中(職)

副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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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說明 

110年機車駕駛人事故件數共37萬5,804件，其中18-24

歲之年輕族群占10萬9,238件，占總件數約29%，死傷人數亦

占約27%，顯見年輕族群機車事故問題仍須改進。經統計主

要肇事原因，如未依規定讓車、轉彎不當、未保持安全距離

及違反號誌、標誌管制，皆與未遵守交通法規及風險意識不

足有關，爰應持續透過3E(工程、教育、執法)政策精進，以

提升年輕族群機車騎士之騎乘安全。 

 

 

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提升年輕族群之交通安全，自108年

起配合交通部政策辦理機車駕訓補助計畫，透過補助部分學

費(現行訓練學費收費新臺幣2800-3700元，108年補助每名

新臺幣1000元，109、110、111補助每名新臺幣1300元)，鼓

勵學員參加完善之考前教育訓練，經交通大學統計經駕訓學

員較無受訓者，違規風險降低32%、肇事風險降低20%，顯見

機車駕訓確有其成效，111年度列為行政院列管交通部道安

會21項交通安全精進措施之一，並與教育部配合共同辦裡校

園駕訓計畫，透過與大專院校、高中職合作辦理機車駕訓，

以提升學員參訓意願，增進辦理效果。 

二、 計畫目的 

經查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規範，駕訓班

    資料來源：道安統計網 

表1. 110年機車事故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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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9年取得駕照年齡層分析  

不得於核定以外之場地進行教學，為更進一步提升辦理成效，

並增進年輕族群對於機車駕訓之認知，爰擬定本試辦計畫，

研擬入校駕訓之辦理方式及配套作為，使駕訓班依照現行課

程規範及收費標準，得以利用校園場地進行駕訓課程教學。 

三、 分析及規劃 

經統計本局辦理機車駕訓補助人數，108年為4,935人、

109年為1萬2,757人、110年為1萬9,432人，雖經本局積極宣

導並推廣補助計畫，同時鼓勵業者籌設，機車駕訓班家數從

108年24家增加為110年58家，惟經過駕訓人數仍佔整體取得

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人數少數(以110年為例，報考人數約23萬

人，經駕訓者僅約占9%)，爰仍應透過各管道，積極推廣機

車駕訓制度。 

(一) 現況分析 

    依據本局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資料顯示，以109年為例，

取得機車駕照者以18-24歲所佔比例(82%)遠高於其他年

齡層，其與高中職、大專院校之就讀年齡層大致相符，

爰校園內之推廣宣傳，為推動機車駕訓制度之重要關鍵。 

 

 

 

 

 

 

 
資料來源：公路監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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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規劃 

     為提升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參訓意願，111年度

配合交通部政策，與教育部共同媒合有意願參加機車駕

訓學員及駕訓班，透過以交通車或其他方式從校園接送

至駕訓班，讓學生免於來回奔波，增加參訓意願。另為

進一步提升本案辦理成效，並規劃協調駕訓班入校辦理

駕訓事宜，依照教育部調查各學校辦理入校駕訓意願，

分對象規劃如下：(學、術科計3天16小時訓練課程) 

1. 無意願辦理入校學科、術科駕訓之學校：媒合有意願學

員及駕訓班，維持以交通車或其他方式從校園接送至駕

訓班訓練及考照。 

2. 僅有意願辦理入校學科教學之學校：場地提供電化教學

設備(投影機、電腦)，學員並有適當保險(參考駕訓班定

型化契約，應投保意外險，其保額不得少於新台幣100萬

元)，經公路監理機關會勘場地妥適後，由駕訓班派講師

至學校辦理學科教學，術科教學、考驗仍以交通車或其

他方式接送至駕訓班。 

3. 有意願辦理入校學科、術科教學之學校：就調查有意願

者，公路監理機關將派員實地辦理學科、術科場地會勘，

視場地情形及大小(可容納考驗場地及教學設備)是否適

合辦理訓練及考驗，以及保險是否符合契約，若場地可

辦理教學，將協助學校劃設場地，並協調駕訓班師資、

教練車至校園辦理學術科訓練，以行動監理設備至學校

辦理考照。 

4. 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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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提出需求：於教育部函詢各校調查期間(111年2-

4月)，向本局監理機關或教育部提出入校駕訓需求。 

(2)監理機關進行會勘：視學校需求，若學校僅需辦理入

校學科教學，則至確認學校預計教室環境是否提供電

化教學設備(投影機、電腦)，學員並有適當保險(參

考駕訓班定型化契約，應投保意外險，其保額不得少

於新台幣100萬元)；入校辦理學、術科，除符合前開

條件外，並需會勘場地情形是否適合教學及大小可容

納考驗場地及教學設備，並同樣須符合定型化契約之

保險規定。 

(3)場地規劃及鋪設：若須辦理術科入校教學，則請監理

機關協助學校劃設場地，劃設場地經費部分經洽教育

部，由教育部支應。 

(4)確認辦理期程並發函確認：於場地建置完畢，確認辦

理之駕訓班及辦理期間，並請監理機關發函予辦理學

校並副知配合之駕訓班及本局，俾利確認期程。 

(5)辦理入校駕訓事宜：配合時程規劃由駕訓班入校辦理

駕駛訓練課程，並請監理機關督導駕訓班與學員簽訂

定型化契約及相關辦理流程，俾利計畫順利實施，同

時安排首場入校駕訓之開訓活動，增進辦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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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策略及工作項目 

    本次校園駕訓計畫以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為目標，依照學

校自身條件及辦理意願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規劃如下： 

1. 校園駕訓試辦計畫陳報交通部 

考量本案推動囿於現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管理辦法規定，駕訓班無法至校園辦理駕駛訓練課程，

為使駕訓班入校辦理駕訓以增進學生族群意願，爰本

局研擬本試辦計畫陳報交通部，同時蒐集辦理期間之

相關問題、建議，後續俟辦理完成後並將辦理結果陳

報交通部作為爾後法規修正之參考。 

2. 推動校園駕訓工作項目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初步規劃「調查學校辦理入

校駕訓意願」、「場地會勘及確認」、「場地整備及劃設」、

「辦理入校駕訓」等工作項目，後續將邀集公路監理

機關及教育部窗口等相關單位成立推動工作小組，共

同檢視各項工作項目並積極推動，相關工作項目彙整

圖1. 校園駕訓計畫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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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3。 

 

項目 說明 執行單位 

1. 調查學校辦理入校駕訓意願

及參訓學員意願調查 

教育部於2月-4月調查大專院校、

高中職學校辦理入校駕訓意願，本

局責成各區監理所進行媒合及會

勘。 

教育部、本

局監理組 

2. 場地會勘及確認 
俟收到意願清單後，各所就有意願

辦理入校學術科駕訓之學校辦理場

地會勘。 

各區監理所 

3. 場地整備及劃設 

各區監理所協助學校進行機車考驗

場地及教學場地劃設。 

 

 

 

 

 

 

 

 

 

 

有意願辦理

術科教學之

學校、各區

監理所 

 

 

 

，訓班 

4. 辦理入校駕訓 

依照各校需求，依照規劃辦理移地

教學(交通車接駁)、發函確認入校

辦理學術科事宜，並安排首場入校

駕訓開訓活動。 

高中職及大

專院校、各

區監理所、

駕訓班 

 

 

項目 
3月

底 

4月

中 

4月

底 

5月

中 

5月

底 

6月

中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校園駕訓試辦計畫報

部 
           

2.推動校園駕訓工作項

目 
           

  (1)調查學校辦理入校

駕訓意願 
      

     

  (2)場地會勘及確認            

  (3)場地整備及劃設            

  (4)辦理入校駕訓            

 

表3. 工作項目彙整表 

表4. 111年工作項目期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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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本案係為首次與教育部共同合作入校辦理機車校園駕訓

事宜，期能透過入校駕訓，除增進學員安全駕駛、防禦駕駛

觀念及騎乘技巧外，並於校園內推廣駕駛人於取得機車駕照

前，應通過完善之訓練再取得駕照之概念，提升學員參訓之

認知，並於辦理期間滾動檢討辦理成效，修正執行方式。於

計畫執行完畢後，並將辦理情形陳報交通部作為爾後法規修

正之參考。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嘉義區監理所
參加雲嘉南地區機車駕訓班學員購買各廠家機車優惠方案介紹

廠商 優惠內容 申辦方式(活動至111年12月31日止)

宏佳騰機車
購車後，再提供2,000元超商(7-11)禮券。

1.考照後3個月內於雲嘉南地區門市購買宏佳騰機車(燃油車)。
2.將駕訓班結業證書及新機車行照影本寄回宏佳騰總公司。
3.經審核無誤後，寄送禮券至申請者住址。

光陽機車(嘉進車業)

(雲林、嘉義、臺南市曾文溪以
北地區總經銷)

購車後，再提供1,000元全聯禮券。
1.於雲、嘉、南(溪北地區)門市購買光陽機車。
2.將駕訓班報名收據及新機車行照影本寄回光陽嘉進車業公司。
3.經審核無誤後，寄送禮券至申請者住址。

光陽機車(銓峰車業)

(臺南市曾文溪以南地區總經銷) 購車後，再提供2,000元家樂福禮券。
1.於臺南(溪南地區)門市購買光陽機車。
2.將駕訓班報名收據及新機車行照影本寄回光陽銓峰車業公司。
3.經審核無誤後，寄送禮券至申請者住址。

公司 地址 連絡電話

宏佳騰機車

發鑫經銷商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２段203號 05-6323-056 

昇達經銷商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304號 05-2279-820

上鎰經銷商 臺南市佳里區仁愛路349號 06-7232-009

車旺經銷商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３段121號 06-2586-997

永群經銷商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257號 06-2430413

光陽機車嘉進車業 嘉義市西區港坪里金山路215號 05-2361866總經銷電話

光陽機車銓峰車業 台南市永康區南興路10號 06-2723911總經銷電話

嘉義區監理所111年1月3日公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機車駕駛訓練制度補助說明懶人包 
1. 機車駕訓精神：民眾初學習騎乘機車多數是由親友間找塊空地來教導練習，或在車水馬龍

中汲取經驗，這只能學到初級的駕駛技術，但是交通安全法規、防禦駕駛觀念都無法學到

精髓，造成機車事故死傷案件永遠是所有車種中的第一名；每個孩子都是家長的心肝寶

貝，禁不起一次車禍傷害，因此，鼓勵民眾到機車駕訓班接受完整、正規、專業的安全駕

駛課程，學習正確的機車駕駛技術、培養遵守交通規則及正確駕駛之習慣，並養成防禦駕

駛及責任駕駛之觀念，期能降低傷亡。 

2. 補助方案介紹:交通部補助民眾參加「普通重型機車駕訓班」課程，補助對象為:年滿 18

歲不分國籍(持居留證須 6個月以上效期)，且未取得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者。111年全國共 

補助 2萬個名額，雲嘉南地區為 2,400 個名額。 

3. 參加補助方式： 

→110年 12月 1日起，參加駕訓班「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之訓練  

→向駕訓班提出申請補助並繳交學費(目前收費範圍:新臺幣 2,800 元至 3,700 元)  

→完成訓練課程，並於 111年 11月 30 日前考到駕照   

→至駕訓班繳交收據，向駕訓班領取新臺幣 1,300 元補助。 

註：若本人無法親領，則須填寫「委託書」，並由受託人持「參加補助學員之身分證」、

「駕照影本」及「委託書」至駕訓班辦理。 

4. 雲嘉南地區設有「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之駕訓班(共 9家)：  

駕訓班名 地址 電話 

新十全 嘉義縣布袋鎮貴舍里半月 95號 05-3452952 

富邦 嘉義縣水上鄉忠孝街 2-6號 05-2366103 

大臺南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 366號 06-2707808 

中山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 551巷 81號 06-3300505 

大灣 台南市永康區廣興街 170巷 201號 06-2736338 

成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二街 211號 06-2433939 

長榮 台南市歸仁區六甲路 450號 06-3303300 

東泰 雲林縣四湖鄉蔡厝路 122號 05-7873899 

永慶 雲林縣古坑鄉水碓村水碓 185之 20號 05-5827777 

5. 普通重型機車駕駛訓練課程:訓練時數共 16 小時，包含 10小時場地駕駛訓練、6小時學

科課程:駕駛道德、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車輛構造及修護常識各 2小時。 

6. 如有相關問題，請來電嘉義區監理所(05-3623939分機 202)。 

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 

掃我學習更多 

普通重型機車補助專區 

掃我瞭解更多 

機車補助問卷 QRcode(參訓前後) 

 前 後 

 

備註:原持有輕型機車駕照，晉級考取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也可領補助。   嘉義區監理所 公告 

                                                                 110年 12月 29日 



 

單位公尺  

 

公路總局普通重型暨輕型機車新式路考考驗科(項)目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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